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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关于金轮蓝海股份有限公司 

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 

补充法律意见书（四） 

致：金轮蓝海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作为金轮蓝海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发行人”或“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专项法律顾问，于 2019 年 3 月 13 日出具了《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关于金轮

蓝海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法律意见书》（以下简称“《法律

意见书》”）、《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关于金轮蓝海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

转换公司债券的律师工作报告》（以下简称“律师工作报告”）。 

2019 年 4 月 22 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下发了《关于金轮蓝海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申请文件的反馈意

见》（以下简称“反馈意见”）。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

称“上海立信”）对发行人 2018 年的经营成果及财务状况进行了审计，并出具

了信会师报字〔2019〕第 ZA11128 号《金轮蓝海股份有限公司审计报告及财务

报表》（以下简称“2018 年度《审计报告》”）。根据反馈意见的要求及 2018

年度《审计报告》，并经本所律师审慎核查，本所律师就相关核查情况于 2019

年 5 月 9 日出具了《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关于金轮蓝海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可转换公司债券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以下简称“补充法律意见书”）。 

2019 年 5 月 13 日，公司取得了位于如东经济开发区渭河路南侧地块 2 的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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亩土地的土地使用权证书。基于此情况及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的公司

的最新情况，本所律师进行了补充核查，并结合补充核查结果出具了《北京市中

伦律师事务所关于金轮蓝海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补充法律

意见书（二）》（以下简称“补充法律意见书（二）”）。 

2019 年 6 月 20 日，中国证监会出具了《关于请做好金轮蓝海公开发行可转

债发审委会议准备工作的函》（以下简称“《问询函》”）。针对该问询函中前

次募投项目相关问题，本所律师进行了补充核查并结合补充核查结果出具了《北

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关于金轮蓝海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补

充法律意见书（三）》（以下简称“补充法律意见书（三）”）。 

2019 年 8 月 12 日，公司出具了《金轮蓝海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半年度财

务报告》（以下简称“2019 年半年度财务报告”），根据 2019 年半年度财务报

告及 2019 年上半年度公司及其子公司的相关变化情况，本所律师履行了审慎的

补充核查义务，现就核查情况出具本《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关于金轮蓝海股份

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补充法律意见书（四）》（以下简称“本补

充法律意见书”）。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是前述法律意见书、律师工作报告以及补充法律意见书、

补充法律意见书（二）、补充法律意见书（三）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本补充法

律意见书中未发表意见的事项，则以前述法律意见书、律师工作报告以及补充法

律意见书、补充法律意见书（二）、补充法律意见书（三）为准；本补充法律意

见书中所发表的意见与前述法律意见书、律师工作报告以及补充法律意见书、补

充法律意见书（二）、补充法律意见书（三）有差异的，或者前述法律意见书、

律师工作报告以及补充法律意见书、补充法律意见书（二）、补充法律意见书（三）

未披露或未发表意见的，则以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为准。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声明事

项，除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另有说明外，与前述法律意见书、律师工作报告以及补

充法律意见书、补充法律意见书（二）、补充法律意见书（三）声明事项一致，

在此不再赘述。 

除另有说明外，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所用简称与前述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

告所使用简称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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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内容如下： 

一、发行人本次发行的批准和授权 

经核查，自《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期间

（以下简称“补充核查期间”）内，《法律意见书》及《律师工作报告》披露的发

行人本次发行的批准和授权情况未发生变化。发行人本次发行已经发行人 201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有效批准，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上

述股东大会决议尚在有效期内。 

二、发行人本次发行的主体资格 

经核查，补充核查期间内，《法律意见书》及《律师工作报告》披露的发行

人本次发行的主体资格情况未发生变化。发行人仍然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

性文件关于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主体资格的相关规定；发行人不存在依据有

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需要终止的情形，发行人仍具备本

次发行的主体资格。 

三、发行人本次发行的实质性条件 

根据公司提供的资料及出具的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

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本次发行仍然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及《管理办法》

规定的实质条件，具体如下： 

（一）发行人组织机构健全、运行良好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的组织机

构健全、运行良好，符合《证券法》第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以及《管理办法》

第六条的规定。 

（二）发行人的盈利能力具有可持续性 

1. 根据 2019 年半年度财务报告，截至 2019 年 6 月 30 日，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资产为 18.50 亿元，发行人的净资产额高于人民币 3,000.00 万元。 

2. 根据上海立信出具的信会师报字〔2017〕第 ZA13242 号、信会师报字

〔2018〕第 ZA12366 号、信会师报字〔2019〕第 ZA11128 号《审计报告》，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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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度、2017 年度、2018 年度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与归属于母公司股

东并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净额后的净利润，孰低者（调整后）分别为 12,476.92 万

元、8,297.11 万元、11,808.94 万元，公司最近三个会计年度连续盈利。 

3. 公司的业务和盈利来源相对稳定，不存在严重依赖于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的情形。 

4. 公司现有主营业务及投资方向能够可持续发展，经营模式和投资计划稳

健，主要产品或服务的市场前景良好，行业经营环境和市场需求不存在现实或可

预见的重大不利变化。 

5.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和核心技术人员稳定，最近十二个月内未发生重大不

利变化。 

6. 公司重要资产、核心技术或其他重大权益的取得合法，能够持续使用，

不存在现实或可预见的重大不利变化。 

7. 公司不存在可能严重影响公司持续经营的担保、诉讼、仲裁或其他重大

事项。 

8. 公司最近二十四个月未曾公开发行证券，公司 2016 年度、2017 年度、2018

年度、2019 年 1-6 月的营业利润（合并口径）分别为 16,096.88 万元、12,257.67

万元、16,102.49 万元、7,434.72 万元。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的财务状

况良好，符合《证券法》第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以及《管理办法》第八条的

规定。 

（三）发行人的财务状况良好 

1. 公司会计基础工作规范，严格遵循国家统一会计制度的规定。 

2. 公司最近三年的财务报表未被注册会计师出具保留意见、否定意见或无

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3. 公司资产质量良好，不良资产不足以对公司财务状况造成重大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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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公司经营成果真实，现金流量正常，营业收入和成本费用的确认严格遵

循国家有关会计准则的规定，最近三年资产减值准备计提充分合理，不存在操纵

经营业绩的情形。 

5. 公司最近三年（2016 年、2017 年、2018 年）以现金方式累计分配的利润

合计 7,545.06 万元，占最近三年实现的年均可分配利润 11,069.92 万元的 68.16%，

超过最近三年实现的年均可分配利润的百分之三十。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的财务状

况良好，符合《证券法》第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以及《管理办法》第八条的

规定。 

（四）发行人最近三十六个月内财务会计文件无虚假记载，且不存在下列

重大违法行为： 

1. 公司最近三十六个月不存在违反证券法律、行政法规或规章，受到中国

证监会的行政处罚，或者受到刑事处罚的情况。 

2. 公司最近三十六个月不存在违反工商、税收、土地、环保、海关法律、

行政法规或规章，受到行政处罚且情节严重，或者受到刑事处罚的情况。 

3. 公司最近三十六个月不存在违反国家其他法律、行政法规且情节严重的

行为。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最近三十

六个月内财务会计文件无虚假记载，且不存在《管理办法》第九条所列的重大违

法行为，符合《证券法》第十三条第一款第（三）项以及《管理办法》第九条的

规定。 

（五）发行人募集资金的数额和使用符合相关规定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本次发行募集资

金的数额和使用情况未发生变化，本次发行募集资金的使用符合《证券法》第十

六条第一款第（四）项和《管理办法》第十条的规定。 

（六）发行人不存在《管理办法》第十一条规定的不得公开发行证券的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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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符合《管

理办法》第十一条的规定，不存在不得公开发行证券的情形。 

（七）发行人符合《证券发行管理办法》第十四条的规定 

1. 根据公司 2016 年、2017 年、2018 年《审计报告》，公司最近三个会计年

度（2016 年、2017 年、2018 年度）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前后的净利润为计算依据）分别为 7.73%、4.97%和、6.48%，平均不低于百分之

六。 

2. 根据公司出具的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本次发行前，公司未曾发行过

公司债券。本次发行募集资金计划金额不超过 21,400.00 万元，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发行人经审计的净资产为 183,147.32 万元，此前公司无发行在外的债

券余额，故本次发行后累计债券余额不超过最近一期末净资产额的 40%。 

3. 根据立信会计师出具的 2016-2018 年度《审计报告》、2019 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决议、第四届董事会 2019 年第七次会议决议和《募集说明书》，发行人

本次拟发行的可转债发行规模不超过 21,400.00 万元（含 21,400.00 万元），公司

最近三个会计年度的可分配利润分别为 12,481.67 万元、8,573.57 万元、12,154.53

万元，实现的年均可分配利润为 11,069.92 万元，预计将不少于公司债券一年的

利息。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本次发行

符合《证券法》第十六条第一款第（二）项和第（三）项以及《管理办法》第十

四条的规定。 

（八）本次发行的信用评级 

1. 本次发行的信用等级由中证鹏元资信评估股份有限公司进行了评级，根

据中证鹏元资信评估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中鹏信评〔2019〕第 Z147 号”《金

轮蓝海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信用评级报告》（以下简称

“《评级报告》”），主体信用等级和本期债券信用等级均为“AA-”。根据公司与

其签署的《公开发行公司债券信用评级合同书》，公司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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券上市后，中证鹏元资信评估股份有限公司将进行跟踪评级。 

2. 经本所律师核查，中证鹏元资信评估股份有限公司现持有深圳市市监局

核发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4403001922170270 的《营业执照》，持有中国证监

会颁发的编号为 ZPJ002 的《证券市场资信评级业务许可证》，具备为公司本次发

行进行信用等级评定并出具《评级报告》的资质。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中证鹏元资信评

估股份有限公司系合法成立并有效存续的信用评级机构，其出具的《评级报告》

所确认的评级结果可以作为确定有关发行条款的依据并予以披露，符合《管理办

法》第十七条的规定。 

（九）债券持有人会议及其会议规则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募集说明书》

明确约定了保护债券持有人权利的办法以及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的权利程序和

决议生效条件，符合《管理办法》第十九条的规定。 

（十）本次发行的担保情况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为 18.31 亿元，不

低于人民币 15 亿元。根据《管理办法》第二十条的规定，公司最近一期末经审

计的净资产不低于人民币 15 亿元，可不予提供担保，公司本次发行豁免提供担

保。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截至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本次发行担

保方式符合《管理办法》第二十条的规定。 

（十一）本次发行的相关债券内容及债券持有人权利保障内容，符合相关

规定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本次发行的相关

债券内容及债券持有人权利保障内容，符合《证券法》第五十七条第（一）项、

第十六条第一款第（五）项以及《管理办法》第十五条、第十六条、第二十一条

至第二十六条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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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符

合《公司法》《证券法》《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规定的公开发行

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各项实质条件。 

四、发行人的设立 

经核查，补充核查期间内，《法律意见书》及《律师工作报告》披露的发行

人的设立情况未发生变化。发行人设立的程序、资格、条件、方式等符合当时法

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并得到了有权部门的批准；发行人设立过程履行

了必要程序，符合当时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五、发行人的独立性 

经核查，补充核查期间内，《法律意见书》及《律师工作报告》披露的公司

的独立性情况未发生变化。公司的业务、机构、人员、财务和资产均独立于其控

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具有完整独立的采购、生产、研发和

销售系统，公司具备面向市场的自主经营能力。 

六、发行人的主要股东、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经核查，补充核查期间内，《法律意见书》及《律师工作报告》披露的发行

人的主要股东、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情况未发生变化。金轮控股、安富国际（香

港）、朱善忠先生具备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规定担任发行人股东的资格；金

轮控股作为发行人控股股东，陆挺先生作为发行人实际控制人符合法律、行政法

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七、发行人的股本及其演变 

经核查，补充核查期间内，《法律意见书》、《律师工作报告》披露的发行人

的股本及其演变情况未发生变化。发行人设立时的股权设置、股本结构合法有效、

产权界定不存在纠纷和风险；发行人历次股本变动均按照变动时有关法律、法规、

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履行了相应的法律手续，发行人历次股本变动合法、合规、

真实、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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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发行人的业务 

（一）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的经营范围 

根据公司现持有的营业执照及现行有效的公司章程，公司的经营范围包括：

企业总部管理，投资管理与资产管理；计算机信息技术咨询服务；非学历非职业

技能培训；工业品仓储服务（危险化学品除外）；钢丝制品生产与销售（生产另

设分支机构）。（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经核查，补充核查期间内，《法律意见书》及《律师工作报告》披露的发行

人历次经营范围变更情况未发生变化。 

根据公司提供的相关资料及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

书出具之日，公司控股子公司成都森通不锈钢有限公司、柚子工道存在变更经营

范围的情形，详见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正文“十、发行人的主要财产”之“（一）

发行人的对外投资”之“1.一级子公司”部分。 

除上述变化外，《法律意见书》、《律师工作报告》以及《补充法律意见书》

披露的发行人及其控股的其他子公司的经营范围未发生变化。 

根据公司提供的相关资料及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

司的经营范围和经营方式与工商部门核准登记的经营范围一致；经营范围和经营

方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发行人历次经营范围变更 

经核查，补充核查期间内，《法律意见书》及《律师工作报告》披露的发行

人历次经营范围变更情况未发生变化。 

（三）发行人在中国大陆以外的经营活动 

根据发行人出具的声明及承诺并经本所律师核查，补充核查期间内，发行人

不存在境外经营情况。 

（四）发行人的主营业务 

根据公司 2016 年度、2017 年度、2018 年度《审计报告》、2019 年半年度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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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报告以及公司提供的重大业务合同等资料及公司出具的说明，截至本补充法律

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的主营业务为：纺织梳理器材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以及各

类不锈钢装饰材料的研发、生产和销售。 

根据公司 2016 年度、2017 年度、2018 年度的《审计报告》以及 2019 年半

年度财务报告，公司主营业务突出，公司报告期内的主营业务及其他业务收入如

下： 

项目 

2019年1-6月 2018年 2017年 2016 年 

金额 

（万元） 
占比 

金额 

（万元） 
占比 

金额 

（万元） 
占比 

金额 

（万元） 
占比 

不锈钢装饰

材料 
80,818.00 73.43% 

152,991.8

2 
68.58% 

146,782.9

7 
72.02% 

125,354.6

2 
74.07% 

纺织梳理器

材 
24,833.01 22.56% 47,330.10 21.21% 45,048.55 22.10% 40,118.43 23.70% 

其他 4,415.46 4.01% 22,777.41 10.21% 11,984.82 5.88% 3,773.97 2.23% 

合计 
110,066.4

8 

100.00

% 

223,099.3

3 

100.00

% 

203,816.3

4 

100.00

% 

169,247.0

2 

100.00

% 

综上，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的

经营范围和经营方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报告期内发行人不

存在境外经营情况；发行人的主营业务突出；发行人不存在持续经营的法律障碍。 

九、关联交易及同业竞争 

（一）主要关联方 

1. 发行人的控股子公司、孙公司 

根据公司提供的资料及出具的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的控股子、孙

公司的变化情况详见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正文“十、发行人的主要财产”部分。 

2. 发行人的联营企业 

根据公司提供的资料及出具的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下列联营企业

为公司关联方，关联方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名称 关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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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浙江金海顺金属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的联营企业 

2 杭州精纱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公司的联营企业 

3 方舟管理咨询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的联营企业 

4 广东御丰创展金属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的联营企业 

5 南通慧幸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的联营企业 

6 上海中禛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的联营企业 

7 上海棉联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公司的联营企业 

8 
南通金源汇富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公司的联营企业 

9 三门中瑞聚氨酯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的联营企业 

10 宁波搜布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的联营企业 

11 北京灵伴即时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的联营企业 

3. 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其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以及该等自然

人直接或者间接控制的、或者担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企业 

根据公司提供的资料及出具的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持有公司 5%以上

股份的股东为公司关联方，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的变化情况详见本补充

法律意见书“六、发行人的发起人、股东及实际控制人”部分。 

其中，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朱善忠及其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系公司

关联自然人，前述关联自然人直接或者间接控制的、或者担任董事、高级管理人

员的企业系公司关联方，关联方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名称 关联关系 

1 江苏森德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控制的企业 

2 江苏森德不锈钢材料有限公司 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控制的企业 

4. 公司的控股股东直接或间接控制的企业，实际控制人及其关系密切的家

庭成员，以及该等自然人直接或间接控制的、担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企业 

根据公司提供的资料及出具的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的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为公司关联方，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变化情况详见本补充法律意

见书“六、发行人的主要股东、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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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直接或间接控制的除金轮股份以外的企业系公司

关联方；实际控制人及其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系公司关联自然人，前述关联自然

人担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除金轮股份以外的企业系公司关联方。关联方具体

情况如下： 

序号 公司名称 关联关系 

1 南通金轮企业投资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企业 

2 南通海曼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控制的企业 

3 江苏智杰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控制的企业 

4 上海曼悦投资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企业 

5 南通聚达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企业 

6 杭州易纱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参股的企业 

7 南通金轮控股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企业 

8 海门绿谷生态农业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企业 

9 海门金联投资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企业 

10 海门金域美景房地产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企业 

11 白银金域美景房地产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企业 

12 东北亚煤炭交易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企业 

13 大连洁净煤配送中心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企业 

14 大连东煤供应链服务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企业 

15 
大连真细德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企业 

16 ROCK JET INTERNATIONAL LIMITED 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企业 

17 好美生活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之女控制的企业，实际控制

人任职的企业 

18 北京国联视讯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任职的企业 

5. 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以及该等

自然人直接或者间接控制的、或者担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企业 

根据公司提供的资料及出具的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的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为公司关联自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变化情况详见本

补充法律意见书之“十五、发行人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及其变化”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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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为公司关联自然人，前

述关联自然人直接或者间接控制的，或者担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企业为公司

关联方。关联方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名称 关联关系 

1 金誉橡塑（海门）有限公司 公司董事陆挺妹夫季和平任职的企业 

2 南通金誉橡塑有限公司 公司董事陆挺妹夫季和平控制的企业 

3 南通金顺摩托车配件连锁销售有限公司 公司董事陆挺妹夫张忠和控制的企业 

4 南通硬派锂电池有限公司 公司董事陆挺妹夫张忠和控制的企业 

5 江苏金轮橡胶有限公司 公司董事陆挺妹夫严火标任职的企业 

6 江苏金鑫橡胶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董事陆挺妹夫严火标任职的企业 

7 鑫科金属材料（海门）有限公司 公司董事陆挺妹夫严火标任职的企业 

8 上海金蔚橡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董事陆挺妹夫严火标任职的企业 

9 南京汇银迅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公司董事洪亮任职的企业 

10 海门市三建农村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董事张文龙任职的企业 

11 南通金纺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公司董事周建平控制的企业 

12 海门恒晟信息技术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公司董事周建平控制的企业 

13 
南通智乾商务信息咨询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公司董事周建平控制的企业 

14 南通海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董事周建平任职的企业 

15 广东赛德英斯智能装备有限公司 公司董事周建平任职的企业 

16 南通玎佳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公司董事陆建控制的企业 

17 南通冠东模塑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董事陆建任职的企业 

18 南通恒辉化纤有限公司 公司董事邱九辉配偶参股的企业 

19 上海聚慧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公司监事葛晶平控制的企业 

20 江苏慧电商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监事葛晶平任职的企业 

21 无锡斯帕特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监事葛晶平任职的企业 

注：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南通恒辉化纤有限公司、南通金顺摩托车配件连锁销

售有限公司已办理完毕注销手续。 

6. 其他关联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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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公司 2019 年上半年度财务报告及公司出具的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

下列企业为公司关联方，关联方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名称 关联关系 

1 佛山市御丰创展不锈钢材料有限公司 
公司参股公司广东御丰创展金属科技

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 

2 佛山市裕通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公司联营企业广东御丰创展金属科技

有限公司之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企业 

3 上海中禛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公司参股公司子公司 

4 杭州精纱纺织有限公司 
公司参股公司杭州精纱对其具有重大

影响 

（二）重大关联交易 

根据 2016-2018 年度《审计报告》以及 2019 年半年度财务报告，发行人与

其关联方之间的关联交易情况如下： 

1. 经常性关联交易 

（1）销售产品/提供劳务 

单位：万元 

关联方 交易内容 
2019 年 1-6 月 2018 年 2017 年 2016 年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浙江金海

顺金属科

技有限公

司 

不锈钢

贸易 
108.49 0.10% 341.55 0.15% 

208.9

5 
0.10% 

56.4

8 

0.03

% 

产品销

售 
41.99 0.04% 147.13 0.06% 4.99 0.00% / / 

软件咨

询 
/ / 0.51 0.00% / / / / 

广东御丰

创展金属

科技有限

公司 

不锈钢

贸易 
242.08 0.22% / / 88.88 0.04% / / 

软件销

售 
/ / 2.92 0.00% / /   

仓储服

务 
1.43 0.00% 2.43 0.00% / /   

佛山市御

丰创展不

锈钢材料

有限公司 

不锈钢

贸易 
/ / 281.17 0.12% 

144.2

2 
0.07% / / 

佛山市裕 不锈钢 / / / / 0.10 0.0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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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金属制

品有限公

司 

贸易 

软件销

售 
/ / 0.77 0.00% / / / / 

上海中禛

网络科技

有限公司 

保理利

息收入 
/ / 1.85 0.00% 0.05 0.00% / / 

商务服

务 
/ / 23.41 0.01% / / / / 

上海棉联

电子商务

有限公司 

保理利

息收入 
/ / 0.43 0.00% 0.49 0.00% / / 

三门中瑞

聚氨酯科

技有限公

司 

产品销

售 
/ / 18.55 0.01% 7.64 0.00% / / 

南通慧幸

智能科技

有限公司 

产品销

售 
/ / / / 0.65 0.00% 2.03 

0.00

% 

加工服

务 
/ / 1.88 0.00% / / / / 

江苏森德

精密机械

有限公司 

产品销

售 
0.23 0.00% 1.15 0.00% 3.90 0.00% / / 

江苏森德

不锈钢材

料有限公

司 

产品销

售 
/ / 120.39 0.05% / / / / 

杭州精纱

信息技术

有限公司 

产品销

售 
/ / 10.04 0.00% / / / / 

软件咨

询 
/ / / / 10.19 0.00% / / 

软件运

维 
/ / / / 80.09 0.04% / / 

销售棉

纱 
/ / 0.93 0.00% 9.86 0.00% / / 

杭州精纱

纺织有限

公司 

销售棉

纱 
/ / 3.92 0.00% 1.12 0.00% / / 

产品销

售 
0.05 0.00% / / / / / / 

提供劳

务 
7.55 0.01% / / / / / / 

方舟管理

咨询服务

股份有限

软件运

维 
/ / 62.14 0.03% 87.09 0.04% 

26.1

5 

0.02

% 

财务咨 / / 0.60 0.00%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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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 询 

南通金轮

企业投资

有限公司 

产品销

售 
0.83 0.00% / / / / / / 

合计 402.65 0.36% 
1,021.7

7 
0.45% 

648.2

1 
0.29% 

84.6

6 

0.05

% 

注：比例为交易金额占各期营业收入的比例 

报告期内，公司关联方销售金额占营业收入的比例较小，主要系公司全资子

公司钢聚人代理关联方采购不锈钢材料而产生的不锈钢贸易收入。 

（2）采购商品/接受劳务 

单位：万元 

关联方 

关联

交易

内容 

2019 年 1-6 月 2018 年 2017 年 2016 年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浙江金海顺

金属科技有

限公司 

采购

商品 
/ / 7.92 0.00% 37.20 0.02% / / 

杭州精纱纺

织有限公司 

采购

商品 
/ / / / 0.90 0.00% / / 

佛山市御丰

创展不锈钢

材料有限公

司 

采购

商品 
/ / 36.72 0.02% 776.41 0.46% / / 

广东御丰创

展金属科技

有限公司 

采购

商品 
128.93 0.14% 223.89 0.12% 13.02 0.01% / / 

方舟管理咨

询股份有限

公司 

采购

资产 
/ / 1.51 0.00% / / / / 

杭州易纱电

子商务有限

公司 

接受

劳务 
18.87 0.02% 18.87 0.01% 20.28 0.01% / / 

佛山市裕通

金属制品有

限公司 

接受

劳务 
/ / 1.91 0.00% 3.42 0.00% / / 

杭州精纱信

息技术有限

公司 

接受

劳务 
/ / 13.21 0.01% 12.26 0.01% 72.49 0.05% 

合计 147.80 0.16% 304.03 0.16% 863.50 0.51% 72.49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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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比例为交易金额占各期营业成本的比例 

（3）出租场地 

报告期内，公司向关联方出租场地的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承租方名称 
2019 年 1-6 月 2018 年 2017 年 2016 年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三门中瑞聚氨酯科

技有限公司 
/ / 3.51 0.00% 0.81 0.00% / / 

方舟管理咨询股份

有限公司 
/ / 1.29 0.00% 2.43 0.00% / / 

南通海富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 
/ / / / 17.86 0.01% / / 

合计 / / 4.80 0.00% 21.10 0.01% / / 

注：比例为交易金额占各期营业收入的比例 

（4）关键管理人员报酬 

报告期内，关键管理人员薪酬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 年 1-6 月 2018 年 2017 年 2016 年 

关键管理人员薪酬 259.32 788.18 790.45 515.34 

2. 偶发性关联交易 

根据 2016-2018 年度审计报告以及 2019 年半年度财务报告，并经本所律师

核查，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关联方为公司及子公司担保等偶发性关联交易的情

形。 

3. 关联方应收付款项余额 

单位：万元 

科目 2019 年 1-6 月 2018 年 2017 年 2016 年 

应收账款 

浙江金海顺金属

科技有限公司 
2,432.85 4,428.35 4,025.38 2,543.89 

佛山市御丰创展

不锈钢材料有限
/ / 36.8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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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 

杭州精纱信息技

术有限公司 
7.64 14.11 8.07 / 

三门中瑞聚氨酯

科技有限公司 
/ 10.11 3.57 / 

杭州精纱纺织有

限公司 
1.89 2.78 0.71 / 

南通慧幸智能科

技有限公司 
/ / / 2.25 

广东御丰创展金

属科技有限公司 
0.11 0.11 / / 

合计 2,442.48 4,455.45 4,074.56 2,546.14 

预付账款 

杭州易纱电子商

务有限公司 
/ 20.00 / / 

广东御丰创展金

属科技有限公司 
/ 71.66 8.85 / 

合计 / 91.66 8.85 / 

应付账款 

佛山市裕通金属

制品有限公司 
/ / 1.42 / 

合计 / / 1.42 / 

预收账款 

广东御丰创展金

属科技有限公司 
488.16 1,452.67 78.05 / 

方舟管理咨询服

务股份有限公司 
/ / 26.27 / 

南通慧幸智能科

技有限公司 
/ / 1.91 / 

合计 488.16 1,452.67 106.24 / 

报告期内，公司存在对关联方浙江金海顺金属科技有限公司、广东御丰创展

金属科技有限公司等较大金额的应收账款或预收账款余额，主要是由不锈钢贸易

业务所产生。 

（三）同业竞争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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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发行人与其关联方之间的上述关联交易均是双方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经

协商一致达成的，已经通过双方签订的合同或其他法律文件加以确定符合有关法

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为有效民事法律行为。 

2. 发行人与其关联方的上述关联交易系遵循公平原则，不存在损害发行人

和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报告期内发行人与日常经营有关的关联交易占发行人主

营业务成本收入比例较低，上述关联交易基于正常的商业行为，关联交易具有公

允性。 

3. 发行人已经在公司章程及其他内部规定中明确了关联交易公允决策的程

序。发行人与其关联方之间的上述关联交易，已经取得了发行人内部的授权或追

认，其决策程序合法、有效。 

4. 发行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与发行人之间不存在

同业竞争，并已采取有效措施避免同业竞争。 

5. 发行人在本次发行申请文件中，已经对有关关联交易及避免同业竞争的

承诺或措施进行了充分的披露，不存在重大遗漏或重大隐瞒。 

十、发行人的主要财产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

日，发行人及其子公司的财产变化情况如下： 

（一）发行人的对外投资 

1. 一级子公司 

（1）成都森通不锈钢有限公司 

经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出具之日，成都森通不锈钢有限公司存在变更公司

注册资本、经营范围的情形。 

根据公司提供的成都森通不锈钢有限公司营业执照、工商登记资料等资料，

并经本所律师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http://www.gsxt.gov.cn/index.html）

上核查，成都森通不锈钢有限公司基本信息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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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10121092830182T 

名称 成都森通不锈钢有限公司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住所 四川省成都市金堂县淮口镇四川金堂工业园区安徽路 666 号 

法定代表人 黄春辉 

注册资本 15,390 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 2014 年 3 月 4 日 

营业期限 2014 年 3 月 4 日至 3999 年 1 月 1 日 

经营范围 

不锈钢发纹板、电梯配件、不锈钢及有色金属（不含稀贵金属）、

不锈钢制品（压力容器除外）制造、加工、销售；批发、零售：

黑色金属材料、塑料制品、建材、化工产品（危险化学品除外）、

五金配件；普通货物道路运输；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及技术的

出口业务和本企业所需的机械设备、零配件、原辅材料及技术

的进口业务，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

除外。（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展开经

营活动）。 

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成都森通不锈钢有限公司的股权结构如

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1 金轮股份 15,390.00 100.00 

合计 15,390.00 100.00 

（2）苏州金联云创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经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苏州金联云创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存在变更公司注册资本的情形。 

根据公司提供的苏州金联云创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营业执照、工商登记资料等

资 料 ， 并 经 本 所 律 师 在 国 家 企 业 信 用 信 息 公 示 系 统

（http://www.gsxt.gov.cn/index.html）上核查，苏州金联云创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基

本信息如下：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594MA1MT19A98 

名称 苏州金联云创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住所 苏州工业园区新平街 388 号 23 幢 3 层 05 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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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表人 周建平 

注册资本 180 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 2016 年 8 月 22 日 

营业期限 无固定期限 

经营范围 

计算机网络技术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

术服务；软件开发、信息系统集成服务、信息技术咨询服务、

数据处理和存储服务；计算机系统集成，计算机软硬件、通讯

设备、机电产品、电子产品的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苏州金联云创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的股权结

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1 金轮股份 180.00 100.00 

合计 180.00 100.00 

（3）柚子工道 

经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柚子工道存在变更公司名称、经

营范围的情况。 

根据公司提供的柚子工道营业执照、公司章程、工商登记资料等相关资料，

并经本所律师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http://www.gsxt.gov.cn/index.html）

上核查，柚子工道基本信息如下：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112MA1GBFXW6M 

名称 上海柚子工道物联技术有限公司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住所 上海市闵行区申长路 988 弄 8 号 905 室 

法定代表人 黄春辉 

注册资本 5,000 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 2016 年 12 月 16 日 

营业期限 无固定期限 

经营范围 

从事物联网技术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转让、技

术服务,电子商务(不得从事增值电信、金融业务),计算机技术领

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机电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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纺织原辅材料及制品的销售,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商

务咨询,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各类广告,仓储管理(除危险品)。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 

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柚子工道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1 金轮股份 5,000.00 100.00 

合计 5,000.00 100.00 

2. 二级子公司 

经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海门新瑞纺织器材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新瑞纺织”）存在股权结构变更的情形。 

根据公司提供的新瑞纺织的营业执照、工商登记资料等资料，并经本所律师

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http://www.gsxt.gov.cn/index.html）上核查，新瑞

纺织基本信息如下：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684MA1Y8XU12B 

名称 海门新瑞纺织器材有限公司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 南通市海门市四甲镇富强路 86 号 

法定代表人 姜音 

注册资本 2,000 万元整 

成立日期 2019 年 4 月 18 日 

营业期限 2019 年 4 月 18 日至长期 

经营范围 
纺织专用设备及配件制造、加工、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新瑞纺织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1 金轮针布 1,320 66.00 

2 林会平 680 34.00 

合计 2,000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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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发行人的不动产 

1. 公司及其子公司拥有的土地使用权 

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及其子公司拥有的主要土地使用权

情况如下： 

序号 
土地使

用权人 
权证编号 座落 用途 面积（m

2
） 终止日期 

他项

权利 

1 

成都泓

锐不锈

钢有限

公司 

川（2017）金

堂县不动产

权第

0024750 号 

金堂县淮口工

业集中发展区 

工业

用地 
51,955.33 2067/05/24 / 

2 
白银针

布 

白国用

（2008）第

036 号 

中科院白银高

技术产业园 

工业

用地 
59,005.5 2058/03/02 / 

3 
金轮研

发 

通开国用

（2008）第

0301022 号 

开发区星湖大

道北、通富北

路东 

工业 18,320.95 2056/12/24 抵押 

4 
森达装

饰 

海国用

（2005）第

020014 号 

海门市天补镇

彦英村三组 

工业

用地 
3,374.00 2055/10/27 / 

5 
森达装

饰 

海国用

（2006）第

020001 号 

海门市天补镇

彦英村三组 

工业

用地 
2,474.00 2055/10/27 / 

6 
森达装

饰 

海国用

（2006）第

020002 号 

海门市天补镇

彦英村六组 

工业

用地 
16,055.00 2056/04/19 / 

7 
森达装

饰 

海国用

（2007）第

020127 号 

天补镇彦英村

三组 

工业

用地 
10,051.00 2053/05/18 / 

8 
森达装

饰 

苏（2018）海

门市不动产

权第

0020582 号 

三星镇通启路

18 号 

工业

用地 
32,038.00 2059/07/05 / 

9 
金轮股

份 

苏（2016）海

门市不动产

权第

0010598 号 

四甲镇富强路

86 号 

工业

用地 
70,855.00 2055/04/02 / 

10 
金轮股

份 

苏（2017）海

门市不动产

权第

0005787 号 

四甲镇富强路

86 号 

工业

用地 
46,844.00 2055/07/1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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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金轮股

份 

苏（2017）海

门市不动产

权第

0049202 号 

四甲镇富强路

86 号 

工业

用

地、

仓储

用地 

30,813.50 2053/03/27 / 

12 
森能装

饰 

苏（2018）如

东县不动产

权第

0004618 号 

如东经济开发

区黄河路北

侧、庐山路西

侧 

工业

用地 
21,933.00 2068/06/10 / 

13 
森能装

饰 

苏（2019）如

东县不动产

权第

0003111 号 

如东经济开发

区渭河路南侧

地块 2 

工业

用地 
16,666.00 2062/04/26 / 

2. 房产 

经核查，补充核查期间内，《法律意见书》及《律师工作报告》披露的发行

人及其子公司拥有的房产情况未发生变化。 

（三）在建工程 

根据公司 2019 年半年度财务报告及公司出具的说明，截至 2019 年 6 月 30

日，发行人的在建工程情况如下： 

项目 账面余额（万元） 

南通森能高端不锈钢生产项目 6,041.17 

明火炉水浴生产线 1 条 366.20 

开平生产线 249.30 

钢聚人电商网站系统 236.03 

金轮展厅装饰 115.26 

费报影像系统 106.78 

南抗指纹生产线（新） 92.16 

2#配电房增容改造 82.90 

冲淬线电箱改造 78.95 

平板油磨线 49.35 

成都森通生产基地项目 46.03 

主干道工程改造 39.34 

一分厂 10 台毛无纺机台伺服改造 24.10 

虹桥万科中心 T2-605 办公室装修 2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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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厂生产调度系统 14.58 

星网 ERP 管理软件 V2.0 12.93 

2#厂房监控系统 8.74 

金轮针布餐厅装修 8.28 

配电设施改造 7.44 

降级板分选大棚 7.27 

九联免酸洗生产线 1 条 3.66 

机器设备更新 14.73 

合计 7,626.47 

（四）发行人的主要固定资产 

根据公司 2019 年半年度财务报告及公司出具的说明，截至 2019 年 6 月 30

日，发行人的主要固定资产情况如下： 

类别 账面原值（万元） 账面价值（万元） 成新率 

房屋及建筑物 33,407.08 24,964.75 74.73% 

机器设备 28,377.09 14,498.90 51.09% 

运输设备 1,099.68 413.84 37.63% 

电子设备及其他 2,748.50 933.57 33.97% 

合计 65,632.35 40,811.06 62.18% 

根据公司出具的说明，并经本所律师对部分设备购置合同及发票、车辆的行

驶证等进行抽查，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合法拥有上述机器设备、运输设备、电

子设备及其他固定资产。 

（五）发行人的无形资产 

经本所律师核查，补充核查期间内，《法律意见书》及《律师工作报告》披

露的发行人的无形资产情况未发生变化。 

十一、发行人的重大债权债务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

日，发行人及其子公司新增的正在履行的重大合同（指发行人正在履行的标的在

500 万元以上的业务合同、借款及担保合同，以及本所律师认为重要的其他合同）

具体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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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大业务合同 

1. 销售合同 

序

号 
销售方 采购方 

签订时

间 
合同名称 销售内容 单价 合同期限 

1 
森达装

饰 

奥的斯电

梯（中国）

有限公司 

2019/01/

01 
采购协议 

以采购订单确

定的内容为准 

以价格清单

确定的价格

为准 

自双方签署

之日起生

效，有效期

为二年 

2 
森达装

饰 

成都康力

电梯有限

公司 

2019/01/

01 
采购协议 

以采购订单确

定的内容为准 

以“产品产

能交货期及

价格表”确

定的价格为

准 

有效期一年 

3 
森达装

饰 

奥的斯机

电电梯有

限公司 

2019/05/

10 
采购协议 

以采购订单确

定的内容为准 

以价格清单

确定的价格

为准 

2019/05/10-2

020/12/31 

4 
森达装

饰 

奥的斯机

电电梯（重

庆）有限公

司 

2019/02/

28 
采购协议 

以采购订单确

定的内容为准 

以价格清单

确定的价格

为准 

2019/02/28-2

020/12/31 

5 
森达装

饰 

苏州天吴

电梯装潢

有限公司/

苏州轩恒

机械有限

公司/苏州

天吴精工

有限公司 

2019/01/

14 

板材买卖合

同 
不锈钢板材 

以价格清单

确定的价格

为准 

2019/01/11-2

020/12/31 

6 
成都森

通 

日立电梯

（成都）有

限公司 

2019/04/

01 
供货协议书 

以甲方发出的

订单为准 

依甲方的物

资核价程序

（询价、报

价、核价协

商）进行制

定 

2019/04/01-2

020/03/31 

2. 采购合同 

序

号 
采购方 出售方 签订时间 合同名称 采购内容 采购单价（元） 合同期限 

1 
金轮股

份 

江苏沙钢

物资贸易

有限公司 

2019/01/01 

2019 年度

优线产品

直供协议 

优线产品 
采取每月三期定

价的方式 

2019/01/01-2

019/1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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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森达装

饰 

浦项（张家

港）不锈钢

股份有限

公司 

2019/05/01 

浦项（张家

港）与海门

森达合作

协议 

不锈钢卷 
以采购订单确定

的价格为准 

2019/05/01-2

020/04/30 

3 
森达装

饰 

太仓龙旺

工贸有限

公司 

2019/07/01 采购合同 普通木料 1,430 
2019/07/01-2

019/12/31 

4 
森达装

饰 

山西太钢

不锈钢股

份有限公

司 

2019/01/01 

太钢 2019

年度当期

批量优惠

协议 

非汽车超

纯铁素体

冷轧 

当月订货量≥

2000 吨，不含税

优惠 172.41 元/

吨；当月订货量

≥1000 吨，不含

税优惠 86.21 元/

吨；当月订货量

≥500 吨，不含税

优惠43.10元/吨。 

2019/01/01-2

019/1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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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重大借款及担保合同 

序

号 
贷款方 借款方 签订时间 合同名称 合同编号 

金额 

（万元） 
利率 贷款期限 担保合同编号 

担保形

式 

担保

人 

1 
江苏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海门支行 

钢聚人 

2019/06/06 

最高额综

合授信合

同 

SX0529190

02586 
500.00 / 

2019/06/06-

2020/01/27 
BZ052919000237 

连带责

任保证 

金轮

股份 

2 2019/06/21 
流动资金

借款合同 

JK05291900

0922 
500.00 

固定利率，年利

率 4.5675% 

2019/06/21-

2020/06/15 
/ / / 

3 
中国建设银

行股份有限

公司海门支

行 

森达装

饰 

2019/03/15 

人民币流

动资金借

款合同 

HTH320647

500LDZJ20

1900010 

2,000.00 

固定利率，LPR

利率加 26.75 基

点 

2019/03/15-

2020/03/14 

HTC320647500ZG

DB201900002 

连带责

任保证 

金轮

股份 

4 2019/03/15 

人民币流

动资金借

款合同 

HTH320647

500LDZJ20

1900011 

2,000.00 

固定利率，LPR

利率加 26.75 基

点 

2019/03/25-

2020/03/24 

5 

中国工商银

行股份有限

公司海门支

行 

森达装

饰 
2019/06/10 

流动资金

借款合同 

0111100020

-2019 年（海

门）字00467

号 

1,000.00 

以基准利率加浮

动幅度确定，其

中基准 利率为

LPR+38.8 个 基

点 

2019/06/11-

2020/05/08 

0111100020-2019

年海门（保）字

0029 号 

连带责

任保证 

金轮

股份 

6 

兴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南通分行 

森达装

饰 
2019/04/23 

流动资金

借款合同 

11101N6019

29 
3,000.00 

浮动利率，根据

实际发放日和利

率调整日定价基

2019/04/23-

2020/02/11 

11200N6018038A

001 
保证 

金轮

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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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利率和定价公

式确定 借款利

率。浮动周期为

月，自借款实际

发放日起每满一

个周期的对应日

为合同利率调整

日，当月无对应

日的以该月最后

一天为对应日。 

7 

上海浦东发

展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南

通分行 

森达装

饰 
2019/07/18 

流动资金

借款合同 

8815201928

0112 
2,000.00 

贷款发放日贷款

人公布的一年的

浦发银行贷款基

础 利 率

+24.75BPS 

2019/07/18-

2020/03/18 

ZB8815201800000

63 
保证 

金轮

股份 

8 

江苏海门农

村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

司 

森达装

饰 
2019/06/27 

流动资金

借款合同 

（6001）海

农商借字

〔2019〕第

06279002 

3,000.00 
以借据记载利率

为准 

2019/06/27-

2020/07/01 

6001 海农商保字

2019 第 06279002

号 

连带责

任保证 

金轮

股份 

9 
招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南通分行 

金轮针

布 

2018/10/24 授信协议 

2018年南招

银授字第

8501181014

号 

5,000.00 / 
2018/10/24-

2019/10/23 

2018 年南招银保

字第 8501181014

号 

连带责

任保证 

金轮

股份 

10 2019/04/26 借款合同 

2019年南招

银借字第

8511190406

2,000.00 

固定利率，LPR

利率加 34.45 基

点 

6 个月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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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 

11 2019/05/15 借款合同 

2019年南招

银借字第

8511190505

号 

2,000.00 

固定利率，LPR

利率加 34.45 基

点 

6 个月 / / / 

12 
南京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海门支行 

金轮针

布 

2019/06/04 
最高债权

额合同 

A04572019

06040038 
2,500.00 / 

2019/06/04-

2020/05/27 
Ec1572019060400

86 

连带责

任保证 

金轮

股份 
13 2019/06/24 

人民币流

动资金借

款合同 

Ba15720190

6240074 
2,500.00 固定利率，4.35% 

2019/06/24-

2020/06/23 

14 

江苏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海门支行 

金轮针

布 

2019/07/25 

最高额综

合授信合

同 

SX0529190

03526 
7,000.00 / 

2019/07/25-

2020/07/24 
BZ052919000382 

保证担

保 

金轮

股份 

15 2019/07/29 
流动资金

借款合同 

JK05291900

1292 
2,000.00 

固定利率，年利

率 4.35% 

2019/07/29-

2020/07/28 
/ / / 

16 2019/07/29 
流动资金

借款合同 

JK05291900

1293 
1,200.00 

固定利率，年利

率 4.35% 

2019/07/29-

2020/07/28 
/ / / 

17 2019/08/05 
流动资金

借款合同  

JK05291900

1316 
1,000.00 

固定利率，年利

率 4.35% 

2019/08/05-

2020/08/04 
/ / / 

18 

中国建设银

行股份有限

公司海门支

行 

金轮针

布 
2019/06 

人民币流

动资金贷

款合同 

HTZ320647

500LDZJ20

1900039 

2,000.00 

固定利率，LPR

利率加 26.75 基

点 

2019/06/17-

2020/06/16 
/ / / 

19 

江苏海门农

村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

金轮针

布 
2019/07/16 

流动资金

借款合同 

6001海农商

借字 2019

第07169001

2,000.00 
以借据记载利率

为准 

2019/07/16-

2020/07/16 

6001 海农商保字

2019 第 07169001

号 

保证担

保 

金轮

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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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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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发行人金额较大的其他应收款和其他应付款 

本所律师审阅了发行人提供的 2019 年半年度财务报告及公司出具的说明，

截至 2019 年 6 月 30 日，发行人金额较大的其他应收款、其他应付款明细如下： 

1. 其他应收款 

序号 名称 余额（万元） 款项性质或用途 

1 如东开发区财政局 208.48 项目相关保证金 

2 威特电梯部件（苏州）有限公司 150.00 供应商保证金 

3 上海万狮置业有限公司 70.37 租房押金 

4 永大电梯设备（中国）有限公司 63.00 供应商保证金 

5 佛山市顺德区力源物流城有限公司 60.00 租房押金 

合计 551.86 / 

2. 其他应付款 

根据公司 2019 年半年度财务报告及公司出具的说明，截至 2019 年 6 月 30

日，发行人其他应付款主要为单位往来，发行人其他应付款根据款项性质分类情

况如下： 

款项性质 余额（万元） 占比 

押金 269.69 42.31% 

代收社保、住房公积金等款 13.61 2.13% 

其他应付款项 354.12 55.56% 

合计 637.42 100.00% 

十二、发行人的重大资产变化及收购兼并 

经核查，补充核查期间内，《法律意见书》及《律师工作报告》披露的发行

人的重大资产变化及收购兼并情况未发生变化。发行人最近三年无分立、合并、

减少注册资本的行为；发行人最近三年历次增资行为的相关法律手续均已履行完

毕；发行人最近三年重大收购或出售资产等行为，符合当时有关法律、法规、规

范性文件的规定，收购资产必要的法律手续已履行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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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发行人公司章程的制定与修改 

经核查，补充核查期间内，《法律意见书》及《律师工作报告》披露的发行

人公司章程的制定与修改情况未发生变化。发行人的历次章程的制定及修订，均

履行了必要的法定程序，现行章程的内容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章

程指引》及其他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十四、发行人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议事规则及规范运作 

经核查，补充核查期间内，《法律意见书》及《律师工作报告》披露的发行

人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议事规则及规范运作情况未发生变化。发行人具有

健全的组织机构；发行人具有健全的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议事规则，该等

议事规则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发行人报告期内历次股东大

会、董事会、监事会的召开、决议内容及签署合法、合规、真实、有效；发行人

报告期内股东大会或董事会的历次授权或重大决策等行为合法、合规、真实、有

效。 

十五、发行人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及其变化 

经核查，补充核查期间内，《法律意见书》及《律师工作报告》披露的发行

人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及其变化情况未发生变化。发行人的董事、监事和高

级管理人员的任职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最近

三年发行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变动，经过了公司股东大会、董事会、

监事会的表决，新当选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任职条件及产生程序符合《公

司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上述人员变动合法、有效；

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设有独立董事，其任职资格符合有关规

定，其职权范围不违反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十六、发行人的税务 

（一）发行人及其子公司的主要税种和税率 

根据 2019 年半年度财务报告及公司出具的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

2019 年 6 月 30 日，《法律意见书》及《律师工作报告》披露的发行人及其子公

司的主要税种、税率情况未发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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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发行人及其子公司近三年享受的税收优惠 

根据财税〔2019〕13 号《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实施小微企业普惠性税收减

免政策的通知》的规定，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对小型微利

企业年应纳税所得额不超过 100 万元的部分，减按 25%计入应纳税所得额，按

20%的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对年应纳税所得额超过 100 万元但不超过 300 万元

的部分，减按 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按 20%的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 

根据 2019 年半年度报告及公司出具的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的子

公司南通惠通针布有限公司、海门金威工程技术咨询有限公司、南通瑞格精密机

械有限公司、江苏金轮特种钢丝有限公司符合上述优惠条件，按上述优惠政策计

算应纳所得税。 

（三）财政补贴 

根据公司提供的资料及 2019 年半年度财务报告，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

人及其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在 2019 年上半年度获得的财政补贴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 补贴金额 

1 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 2018 年度先进集体奖励资金 50.00 

2 2018 年促进引资和投资优惠政策扶持奖励资金 47.20 

3 2018 年研究开发费财政奖励 40.00 

4 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奖励 40.00 

5 拆迁赔偿款 33.48 

6 工业纳税贡献奖励 30.00 

7 2018 年商务发展专项资金 26.20 

8 企业养老保险缴费省级补助 25.66 

9 软件产品即征即退增值税 12.15 

10 成都森通项目基础设施建设补助 11.69 

11 科技成果创新奖励 10.80 

12 “东洲英才”财政补贴 8.33 

13 年产三千吨工程纤维用纺织器材技改项目 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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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高精度分条不锈钢卷项目 4.58 

15 梳理器材改扩建项目 4.30 

16 稳岗补贴 4.11 

17 高产用针布技改项目 3.95 

18 工业企业设备投入项目（机器人） 2.52 

19 海门市工业企业设备投入财政扶持资金 2.00 

20 2018 年外贸稳增长奖励 2.00 

21 蓝钻产品的开发与智能生产线升级改造 2.00 

22 年产三千吨特种钢丝节能技改项目 1.50 

23 钛金不锈钢技改项目 1.50 

24 纳米涂层项目 1.30 

25 “蓝钻”品牌梳理器材改造项目 1.10 

26 外贸出口提升奖励 1.00 

27 梳理器材改扩建技改项目 1.00 

28 2018 年外贸稳增长奖励资金 0.80 

29 双齿针布技改项目 0.75 

30 不锈钢镜面线改造项目补助摊销 0.35 

31 个人所得税手续费返还 0.17 

32 增值税加计扣除 0.04 

合计 377.48 

（四）纳税情况证明 

根据公司出具的说明及提供的相关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及子公司所

在地税务主管部门网站，自 2015 年 1 月 1 日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

司及其子公司不存在违反有关税务的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违法违规行为，

未曾受到相关税务主管部门的行政处罚。 

十七、发行人的环境保护和产品质量、技术等标准 

（一）发行人的环境保护 

根据公司出具的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及子公司所在地环境保护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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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网站，自 2015 年 1 月 1 日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及其子公司

不存在违反有关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规章及规范性文件的行为而受到行政处

罚的情况。 

（二）发行人的业务质量及技术监督 

根据公司出具的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及子公司所在地质量和技术监

督主管部门网站，自 2015 年 1 月 1 日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及其

子公司不存在违反有关质量和技术监督的法律、法规、规章及规范性文件的行为

而受到行政处罚的情况。 

（三）发行人的安全生产 

根据公司出具的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及子公司所在地安全生产监督

主管部门网站，自 2015 年 1 月 1 日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及其子

公司不存在违反有关安全生产监管的法律、法规、规章及规范性文件的行为而受

到行政处罚的情况。 

综上，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 

1. 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的生产经营符合国家有关环境

保护的要求，不存在因违反有关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而受到行政

处罚的情况； 

2. 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的生产经营符合国家有关质量

和技术的要求，不存在因违反有关产品质量和技术监督的法律、法规、规范性文

件而受到行政处罚的情况； 

3. 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的生产经营符合国家有关安全

生产的要求，不存在因违反有关安全生产监管的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而受到

行政处罚的情况。 

十八、募集资金的运用 

根据公司提供的相关材料及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补充核查期间，《补充

法律意见书》披露的发行人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未发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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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备案、审批情况 

经核查，补充核查期间内，《法律意见书》、《律师工作报告》及《补充法律

意见书》披露的项目备案情况、环境评价情况未发生变化。 

（二）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对发行人独立性的影响 

经核查，补充核查期间内，《法律意见书》及《律师工作报告》披露的本次

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对发行人独立性的影响情况未发生变化。 

（三）发行人募集资金的管理 

经核查，补充核查期间内，《法律意见书》及《律师工作报告》披露的发行

人募集资金的管理情况未发生变化。 

综上，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 

1. 发行人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具备法律要求的必要实施条件，上述项目的实

施不存在重大法律障碍，不会导致同业竞争； 

2. 发行人已经建立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

的规定。 

十九、发行人业务发展目标 

根据公司提供的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

《补充法律意见书》披露的公司业务发展目标未发生变化。 

综上，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 

1. 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业务发展目标与其主营业务一

致。 

2. 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业务发展目标符合国家法律、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不存在潜在的重大法律风险。 

二十、诉讼、仲裁或行政处罚 

（一）诉讼、仲裁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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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公司提供的材料和出具的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止本补充法律意

见书出具之日，《法律意见书》、《律师工作报告》及《补充法律意见书》披露的

诉讼、仲裁情况未发生变化。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不存在尚未了结的或可预见

的重大诉讼、仲裁案件；发行人控股股东金轮控股及主要股东安富国际（香港）

不存在尚未了结的或可预见的重大诉讼、仲裁案件；发行人董事长、总经理不存

在尚未了结的或可预见的重大诉讼、仲裁案件。 

（二）行政处罚情况 

根据公司提供的材料和出具的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止本补充法律意

见书出具之日，《法律意见书》及《律师工作报告》披露的行政处罚情况未发生

变化。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不存在尚未了结的或可预见的行政处罚案件；发行

人控股股东及其主要股东安富国际（香港）不存在尚未了结的或可预见的行政处

罚案件；发行人董事长、总经理不存在尚未了结的或可预见的行政处罚案件。 

二十一、发行人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经核查，补充核查期间内，《法律意见书》及《律师工作报告》披露的发行

人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未发生变化，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合法、规范，其用

途未发生改变。 

二十二、发行人募集说明书法律风险的评价 

发行人为本次发行编制的《募集说明书》已由发行人全体董事签署确认，保

证《募集说明书》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连带责任。本所律师对《募集说明书》

及其摘要的整体内容，特别是对发行人在该《募集说明书》全文及其摘要中引用

《律师工作报告》、《法律意见书》、《补充法律意见书》、《补充法律意见书（二）》、

《补充法律意见书（三）》以及本补充法律意见书的相关内容进行了审阅。 

本所律师在审阅《募集说明书》后认为，发行人在《募集说明书》及其摘要

中引用的《律师工作报告》、《法律意见书》、《补充法律意见书》、《补充法律意见

书（二）》、《补充法律意见书（三）》以及本补充法律意见书的内容已经本所律师

审阅，确认《募集说明书》及其摘要不致因上述所引用的《律师工作报告》、《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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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意见书》、《补充法律意见书》、《补充法律意见书（二）》、《补充法律意见书（三）》

以及本补充法律意见书的内容出现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及重大遗漏引致的法律

风险，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二十三、结论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已符合《证券法》、《管理办法》关于上市

公司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各项程序性和实质性条件的要求，尚待取得中国证监

会的核准。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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